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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应遵循的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生态原产地产品的评定，包括但不限于生态原产地农业产品、生态原产地林业产

品、生态原产地工业产品、生态文化和旅游产品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15618-20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16766-2017 旅游业基础术语

GB37488-2019 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值要求

ISO14064-1 组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标准

ISO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及指南

RB/T 006-2019 商品流通过程电子溯源与信息服务系统建设规范

LY/T1678-2014 食用林产品产地环境通用要求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原产地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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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地的原意是指来源地、由来的地方；因此，商品的原产地是指货物或产品的最初来源，即

产品的生产地。进出口商品的原产地是指作为商品而进入国际贸易流通的货物的来源，即商品的产

生地、生产地、制造或产生实质改变的加工地。

3.2

生态原产地产品 Products of ecological origin

产品生命周期中符合绿色环保、低碳节能、资源节约、循环、可再生、可持续要求和原产地特

征、特性的良好生态型产品，生态原产地产品包括生态农业产品、生态林业产品、生态工业产品和

生态文化和旅游产品等。

3.3

生态原产地农业产品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ecological origin

在保护、改善农业生态环境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生产出来的符合农产品质

量安全要求的，具有原产地特征和特性的农产品，包括粮油作物、瓜果蔬菜、鸡鸭鱼肉等各类农产

品、中药材特殊农产品及与农业有关的产品。

3.4

生态原产地林业产品 Forest products of ecological origin

在保护、改善林业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下，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生产出来的

符合林业产品质量安全要求的，具有原产地特征和特性的林业产品。

3.5

生态原产地工业产品 Industrial products of ecological origin

遵循生态学、生态经济学规律生产的符合工业产品质量安全要求的，以生产过程无浪费、无污

染、循环利用为目标，将资源生产部门提供的初级资源加工转换成满足人类生产生活需要的工业品；

还原生产部门将各副产品再资源化，或无害化处理，或转化为新的工业产品。

3.6

生态文化产品 eco-cultural products

人类创造的一切提供给社会的含有文化特征和特性的物质产品，包括批量生产的民族、民俗文

化产品；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文化产品和工艺品（如笔墨纸砚、陶瓷、刺绣、雕刻、珠宝

玉石等各类材料的工艺品）；个人创作的文化作品（如书法、绘画、篆刻、剪纸等）；具有文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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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服务业产品，如旅游服务产品、中国传统技艺服务产品等。

3.7

生态旅游 eco-tourism

以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为经营和管理理念，以生态化设计为基础，实施清洁生产，倡导生态

化服务和消费，在有效保护旅游资源和旅游环境的基础上，向旅游者提供实现一次旅游活动所需要

的各种产品与服务的组合。

3.8

旅游目的地 A tourist destination

能够吸引一定规模数量的旅游者，具有较大空间范围和较齐全接待设施的旅游地域综合体。

注：[引自 GB/T 16766-2017 旅游业基础术语]

3.9

目的地旅游服务 destination tourism services

在旅游目的地向旅游者提供实现一次旅游活动所需要的各种产品与服务的组合。参照 GB/T

16766-2017。

3.10

生态原产地目的地旅游服务

由生态旅游资源（原产地特色资源）、生态旅游产品、生态旅游设施、生态旅游服务和生态旅

游管理构成。

3.11

绿色贸易

在贸易中预防和制止由于贸易活动而威胁人民的生存环境以及对人民的身体健康的损害，从而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贸易形式。

3.12

绿色供应链

将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理念贯穿于企业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采购、运输、储存、销售、使用

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使企业的经济活动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上下游供应关系。

3.13

https://baike.so.com/doc/1413580-14943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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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

人类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

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

3.14

碳达峰

在某一个时点，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长达到峰值，之后逐步回落。碳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

由增转降的历史拐点，标志着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实现脱钩，达峰目标包括达峰年份和峰值。

3.15

碳中和

企业、团体或个人测算在一定时间内直接或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通过植树造林、节

能减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

3.16

产品碳足迹

基于仅考虑气候变化这一影响类型的生命周期评价，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的产品系统温室气体

排放量与清除量之和。

[ISO/TS14067:2018，3.1.1.1]

3.17

碳关税

也称边境调节税，是对在国内没有征收碳税或能源税、存在实质性能源补贴国家的出口商品征

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主要是发达国家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

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的一种进口关税。

3.18

生物多样性

生物多样性是生物与环境形成的生态复合体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生态过程的总和。

3.19

生命周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6%B0%A7%E5%8C%96%E7%A2%B3/3491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6%B0%A7%E5%8C%96%E7%A2%B3/34914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2%B3%E6%8E%92%E6%94%BE/39947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B%8F%E6%B5%8E%E5%8F%91%E5%B1%95/1083988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2%B3%E7%A8%8E/657169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3%BD%E6%BA%90%E7%A8%8E/642722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9E%E8%B4%A8%E6%80%A7/2255481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6%B0%A7%E5%8C%96%E7%A2%B3/349143?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91%E5%B1%95%E4%B8%AD%E5%9B%BD%E5%AE%B6/65245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F%9B%E5%8F%A3%E5%85%B3%E7%A8%8E/300292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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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系统中前后衔接的一系列阶段，从自然界或从自然资源中获取原材料，直至最终处置。

[来源: GB/T24040-2008, 定义 3.1 ]

3.20

原产地特征

产品出生、生长、生产、加工、制造以及产品来源地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等属性，包括

地形地貌、土壤状况、水文资料、气象条件、历史渊源、人文背景、生产工艺和工序、配方等。

3.21

原产地特性

产品固有的、与原产地内在关联的品质和特点。

3.22

合格评定

与产品、过程、体系、人员或机构有关的规定要求得到满足的证实。

[来源: GB/T27000-2006，术语 2.1]

3.23

产品

在组织和顾客之间未发生任何交易的情况下，组织能够产生的输出。

[来源: GB/T19000-2016 ，术语 3.7.6]

4 评定要素分类

包括但不限于生态评定要素、原产地评定要素、综合评定要素三大类。对特殊生态原产地产品，

本标准无法满足评定要素的，可另行制定相应标准或细则，但应关注本标准的基本要求并争取保持

一致。

5 生态原产地评定要素

5.1 生态原产地农业产品评定要素

5.1.1 产地环境特征

生态原产地农业产品产地环境应符合当地原产地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

1) 生态原产地标志保护产品区的要求；



6

2) 海拔；

3) 经纬度；

4) 年平均气温；

5) 降水量；

6) 土壤特性；

7) PH 值。

5.1.2 产地环境条件

生态原产地农业产品的产地环境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土壤：土壤质量应符合 GB15618 一级标准；

2）灌溉水：灌溉水质量应符合 GB5084 标准；

3）地下水：地下水应符合 GB/T14848 标准；

4）地表水：地表水应符合 GB3838一级到三级标准；

5）空气：空气质量应符合 GB3095 一级标准

5.1.3 生态原产地农业产品基础要素

包括但不限于：

1) 原产地特征、特性符合 5.1.1、5.1.2 的要求；

2) 品牌包括：注册商标、专利权、自主知识产权等；

3) 技术指标、相关的技术标准及质量要求；

4)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污染治理措施，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环境质量报告书、碳

足迹数据等(适用时)。

5) 化学品/化肥的使用应做到控制用量及施肥时间。

5.1.4 生态原产地农业产品核心要素

应提供相关要求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 绿色环保；产品形成过程中符合国家或地方生态建设和绿色环保的相关规定。

2) 低碳节能；低碳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节能主要指尽可能

地减少能源消耗量应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ISO 14064-1 组

织层次上对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的量化和报告的规范及指南标准及 ISO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及指南。

https://baike.so.com/doc/3257455-3432109.html
https://baike.so.com/doc/9091777-9423704.html
https://www.so.com/link?m=bMrn/vdtQrJMrrGlKBJjEXijr446xtvFHgk7w6n4Vkc58rC+qHXBIhxv+Osef5dV5xyGwOOSmHRxyla6VytbogUPJ/gAESRPqf6dkFspfQLcj6q0JIllYMBL+CjQFunioBOrnZkr7tWySswJgwrPUAcGHtI9J5FyDe6drvEInkUIVUH3ShdbDDEw08vNFcOID0eJcBx+SWmAorm4ZPBz3NuSoRdp/r8tr2xuNMHSTVs7PKKT9xs6piDhSO69llK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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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生态原产地林业产品评定要素

5.2.1 产品产地环境特征

产地环境应符合当地原产地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

1）生态原产地标志保护产品区的要求；

2）海拔；

3）经纬度；

4）年平均气温；

5）降水量；

6）土壤特性；

7）PH 值；

8） 林地多样性产品特征（林相、组成、密度、疏密度、郁闭度等）。

9） 生物多样性原产地特征符合 5.2.1 的要求

5.2.2 产地环境条件

生态原产地产品的产地环境条件包括但不限于：

1）土壤：土壤质量应符合 GB15618 一级标准；

2）灌溉水：灌溉水质量应符合 GB5084 标准；

3）地下水：地下水应符合 GB/T14848 标准；

4）地表水：地表水应符合GB3838一级到三级标准；

5）空气：空气质量应符合 GB3095 一级标准；

6）多样性食用林产品产地环境符合 LY/T1678 的规定；

7）生物多样性环境要求符合 5.2.2 的要求。

5.2.3 生态原产地林业产品基础要素

包括但不限于

1) 原产地特征、特性符合 5.2.1、5.2.2 的要求；

2) 品牌包括：注册商标、专利权、自主知识产权等；

3) 产品技术指标、相关的技术标准及质量要求；

4) 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污染治理措施，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环境质量报告书、碳

达峰（碳足迹）数据等(适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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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学品/化肥的使用应做到控制用量及施肥时间。

5.2.4 生态原产地林业产品核心要素

应提供相关要求的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

1）绿色环保；产品形成过程中符合国际、国家或地方生态建设和绿色环保的相关规定。

2）低碳节能；低碳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节能主要指尽可能

地减少能源消耗量，应符合《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ISO14064-1:2018

温室气体----第 1 部：组织层面上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量化及报告规范及 ISO14067：

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及指南。

5.3 生态原产地工业产品评定要素

5.3.1 产地环境

5.3.1.1 应提供评定产品所在区域范围内的生态建设、污染治理设施相关的信息，识别是否属于

生态敏感区、脆弱区，环境质量（包括空气、水质、土壤、噪声等），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

环境质量报告书等(适用时)。

5.3.1.2 与生态文明建设有关法律法规的信息。对产品所在区域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提供相关材

料,包括检测报告等(适用时)。

5.3.2 产品设计

产品设计过程中应考虑生命周期中符合绿色贸易、绿色环保、低碳节能、资源节约、循环、

再生特性、可持续的环节及因素，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致力于持续改进可再生能源的

使用和材料的循环利用。申请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应有碳达峰、碳中和及碳关税实施措施、目标

（适用时）及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应量化其直接及间接活动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指标，产品碳足迹。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应符合 ISO14067：2018 《温室气体-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及指南》的要

求。

5.3.3 输入评定

5.3.3.1 企业从产品设计到原材料采购、运输、储存、销售、使用和报废处理的全过程符合绿色

供应链要求。

5.3.3.2 在贸易中预防和制止由于贸易活动而威胁人民的生存环境以及对人民的身体健康的损

害，实现绿色贸易。

https://baike.so.com/doc/3257455-3432109.html
https://baike.so.com/doc/9091777-9423704.html
https://www.so.com/link?m=bMrn/vdtQrJMrrGlKBJjEXijr446xtvFHgk7w6n4Vkc58rC+qHXBIhxv+Osef5dV5xyGwOOSmHRxyla6VytbogUPJ/gAESRPqf6dkFspfQLcj6q0JIllYMBL+CjQFunioBOrnZkr7tWySswJgwrPUAcGHtI9J5FyDe6drvEInkUIVUH3ShdbDDEw08vNFcOID0eJcBx+SWmAorm4ZPBz3NuSoRdp/r8tr2xuNMHSTVs7PKKT9xs6piDhSO69llK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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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3 材料

1）提供投入材料的详细清单，包括但不限于：供应商信息、资质，产地信息、数量等；

2）识别原材料的提取符合国家相关资源利用、生态环保有关规定。应识别评定产品使用

包装物的循环利用率。

5.3.3.4 特别对输入的禁限用投入品使用提出控制要求。

5.3.4 能源与资源

1）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自然资源的种类及数量，给出能源消耗中清洁能源和循环、

可再生能源所占比例。

2）申请产品的碳达峰碳中和及碳关税目标、措施（适用时）。

3）申请产品的碳足迹指标。

4）识别单位产品的能源、资源消耗量优于同类产品的特征：

申请生态原产地产品产地范围内的土地产出率（单位土地上的平均年产值）；

申请产品包装物循环利用率；

申请产品再生水利用率；

申请产品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申请人再生能源、资源使用情况：

申请受保护产品是否考虑产品报废后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若有考虑，需说明

具体做法和绩效；

其它。

5）申请方的综合能耗达到或优于本行业清洁生产标准并持有有效证书的，可作为采信证

据。

5.3.5 过程评定

对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进行有效的管理，识别对生态原产地产品特性有显著影响的单元过程及关

键点加以控制。

5.3.6 输出评定

对废气产排污环节名称、废水类别、污染物种类进行有效管理，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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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致力于降低单位产品废弃物、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提高各类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置率和综合利用率。

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废弃物排放量与同类产品相比处于较低水平。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获

得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或通过清洁生产审核并持续有效的，可作为采信证据。

5.4 生态文化和旅游产品

5.4.1 评定基础要素

评定基础要素包括：

1) 产地范围及特征；

2) 品牌（注册商标、专利权、自主知识产权）；

3) 技术指标和相关标准；

4) 清单及其相关质量；

5) 行业地位、市场效应；

5.4.2 评定核心要素

评定核心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1) 绿色环保：产品形成过程中符合国家或地方生态建设和绿色环保的相关规定；

2) 低碳节能：产品形成过程中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低碳节能的相关规定；

3) 资源节约：产品形成过程中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资源节约的相关规定；

4) 生态健康：产品形成过程中符合国家或地方有关安全卫生的相关规定。

5.4.3 服务质量要求

5.4.3.1 总体要求

目的地旅游服务应为受控条件下提供的旅游服务，确保服务过程准确无误。应做到：

下道工序与上道工序移交时进行检验审核，有审核记录，以确认无误。

1）确保旅游工作人员符合资质要求，保障产品运行过程的服务质量。

2）建立有效的服务监督方法并组织实施，有文件记录。

3）为各项服务制定业务指导书。

4）提供必要的培训和有关措施，以使工作人员符合规定的资质要求与履约能力。

5.4.3.2 旅游目的地开发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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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2.1 旅游目的地产品开发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1）传统生态旅游；

2）时尚生态文化旅游；

3）探险探奇旅游；

4）特色交通休闲；

5）特色观光景区；

6）负氧离子；

5.4.3.2.2 旅游目的地产品开发设计要求应包括但不限于：

1）安全保障；

2）减碳减塑减垃圾、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资源保护；

3）产品整体及各相关服务提供单位、营运环节、业务流程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

章，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要求；

4）保证质价相符，确保旅游产品符合质量要求；

5）掌控产品供应商的安全、质量、诚信水平，确保全面履约，发生意外情况时有应急预

案；

6）产品运行过程实行全面监督和持续、有效的改进。

5.4.3.3 生态原产地目的地旅游服务

服务网点服务环境应包括但不限于：

1）整洁、明亮；

2）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和办公用品；

3）准确、明显地介绍旅游产品的内容；

4）饭店（餐厅）卫生标准应符合 GB37488 的要求的要求；

5）应向旅游者提供有效的品质产品资料，并为其选择旅游产品提供咨询，咨询内容真实、

准确。

5.4.4 倡导生态消费

5.4.4.1 旅游者在进行旅游消费过程中注重对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的保护,节约利用各种资源和能

源,合理处置废弃物,不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

5.4.4.2 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562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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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生态旅游服务质量的保证和监督

5.4.5.1 旅行产品的责任单位应建立数字经济管理体系。

5.4.5.2 旅游服务质量的监督。

5.4.5.3 投诉处理。

6 原产地评定要素

6.1 基础要素

原产地标准的符合性包括但不限于：

1）原产地产品成分构成；

2）起始原材料的使用；

3）加工地；

4）加工工艺和工序；

5）加工的增值情况；

6）原材料的追溯性；（采购记录）

7）原产地标记使用情况；

8）核心工序的形成地;

6.2 核心要素

核心要素包括但不限于：

1）原产地特征；

2）原产地特性；

3）原产地真实性；

4）原产地标准的相符性；

5）产地名称于知识产权的相符性；

6）原产地范围：由地方政府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确定，并提供政府出具的界定图。

7）生态原产地产品价值核算报告（适用时）。

6.3 原产地旅游标准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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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原产地需要考虑服务主体、服务设施、服务内容和服务提供地等多种因素。服务主体包

括服务所有者、管理者、直接服务提供者、废弃物的处理者等。服务主体应至少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1) 服务所有者应在中国境内注册，拥有人在中国已经依法交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 10 年以

上的良好记录。

2) 管理者中中国公民和拥有中国永久居留权的人士应占管理人员总数的 75%以上。

3) 直接服务提供者或废弃物的处理者中当地居民应占其员工总数的 90%以上。

4) 在中国境内所生产服务的增值（包括其中的投入品）不得低于总值的 75%,服务设施的国产

化率应在 30%以上。（参考我国原产地条例）。

5) 服务内容体现在旅游的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环节中。

7 综合评定要素

7.1 评定重点

同类产品的生产、加工、种植、养殖、能耗、生态、环境等要素的比较评定。

7.2 原材料

原材料评价的内容应包括：

1）原材料提取符合国家相关资源利用的规定；

2）原材料提取过程符合国家环保有关规定；

3）符合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

7.3 包装与储运

1）包装材料节约、环保、可回收、可降解或循环利用；

2）标识控制；

3）储运过程安全环保。

7.4 社会公益性

1) 诚信程度；

2) 工作环境；

3) 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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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报告；

5) 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报告（可选择）

6) 其它

7.5 危害评估

1）生态环境危害评估；

2）节能减排评估；

3）健康安全卫生评估；

4）废弃物处置评估。

8 生态原产地产品溯源

8.1 通用要求

8.1.1.1 经检验、评定合格的生态原产地产品应建立符合生态文明建设有关法规要求的溯源信息

管理体系。

8.1.1.2 溯源信息管理体系应将生态原产地产品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各关键节点信息作为主要追溯

内容。

8.1.1.3 溯源信息管理体系建设应符合 RB/T006-2019 的要求。

8.1.1.4 溯源信息内容包括：产品类别、物种名称、产品等级、规格(重量或容量)、产品产地、

生长年限、生产日期、保质期、商品批次码、产品检测报告、产品标准、标识类型、包装类型组成。

8.1.1.5 溯源标识的组成应包括：溯源码、标识名称、防伪技术等其它元素。

8.2 追溯信息管理

8.2.1.1 追溯信息采集

8.2.1.2 溯源信息管理

8.2.1.3 实施信息追溯

9 评定管理

9.1 评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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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评定机构需经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工作委员会批准并备案。

9.1.2 评定机构的评定应包括评定机构资质评定、评定机构实施评定、评定机构资质管理评定。

9.2 评定程序

9.2.1 申请

9.2.1.1 申请人包括政府、境内外的社会组织、行业协会或生产者。

9.2.1.2 申请人应填写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申请书，并提供如下资料：

1) 产地国土空间范围相关资料。

2) 产品种类介绍。

3) 符合绿色环保、低碳节能、资源节约、循环、再生要求的证明材料；

4) 产品技术指标、相关标准，生产或形成时所用的原材料、生产工艺、流程、主要质量

特性。

5) 产品质量、科技创新相关材料；

6) 产品生态环境、人文因素等相关材料；

7) 产品的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等；

8) 产品销售状况、消费者认可度、行业地位。

9) 其他相关资料。

9.2.2 受理

9.2.2.1 评定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人书面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完成申请材料的审核，并作出是否

受理的决定；对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9.2.3 评定

9.2.3.1 评定机构派出评定小组开展文件评定和现场评定。评定小组实行组长负责制，成员主要

由原产地、生态环保、产品检验、相关行业等方面取得评定资格的人员组成。

9.2.3.2 评定小组根据文件审核和现场审核结果进行综合评定，将结果报评定机构核准。评定机

构对评定小组的资料、记录、意见进行核准，必要时组织同行评定，形成评定机构的评定报告，报

生态原产地评定委员会。

9.2.3.3 生态原产地评定工作委员会定期组织集中会审，提出终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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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颁布

1) 生态原产地评定工作委员会对符合本标准规定的申请人申请的生态原产地产品进行

公示，公示期为 30 个工作日。

2) 公示期满无异议者，评定机构颁发《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证书》，证书有效期为 3 年。

3) 有效期满前 3 个月，申请人可向评定机构提出再评定申请。

10 标志使用

10.1 获得《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证书》的产品，可使用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标志。评定标志由中

英文“生态原产地产品”、“PEOP”字样组成。 标志的式样、规格、颜色见《生态原产地产品评

定工作导则》。

10.2 评定产品的证明形式为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证书。

10.3 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标志可直接施加在产品、包装物或说明书上，在用于宣传时，可按同比

例放大或缩小。

10.4 不得误用、滥用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标志，不得误导宣传。

11 监督管理

11.1 检查

检查方式如下：

1) 年度审查。评定机构在证书有效期内对获证产品每年进行一次检查，评定工作当年不

实施年度审查；

2) 监督检查。评定机构应根据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的需要，合理确定监督检查的时间间

隔或频次；

3) 专项抽查。生态原产地产品工作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认为有必要，可以对获证产品进

行专项抽查。

11.2 整改

生态原产地产品工作委员会对年度审查、监督检查或专项抽查不合格的获证产品，责令整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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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其标志使用。

11.3 申诉

对生态原产地产品的申请受理、评定、证书、标志使用等有异议的，可向生态原产地产品工作

委员会提出申诉。

12 保密性

用于佐证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的资料，可能会包含生产者生产活动的机密信息。各利益相关方

所提供的信息具有被保护的权利，因此，利益相关方应商定适宜的法律工具以确保相互之间交流信

息的保密性。

13 记录和保存

与生态原产地产品评定支撑资料有关的记录应该至少保存三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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